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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财预函〔2023〕531 号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
进一步明确申请追加预算事宜的通知

自治区各有关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各部门（含企业，下同）申请追加预算管理，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21〕5 号）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

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内政发〔2022〕2 号）有关规定，现

就各部门申请追加预算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各部门应加强对预算支出的管理，严格执行经人大批准的预

算，年度预算执行中，除重大紧急或特殊的增支事项可申请追加

预算解决外，其余原则上通过统筹调剂当年预算或通过以后年度

预算安排支出。对确需当年安排资金予以保障的事项，各部门应

向自治区财政厅提出申请，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不再直接受理此类

申请。各部门所属单位不得越级向自治区财政厅报送申请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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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申请范围

以下事项可提出申请：

（一）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重大决策部

署需当年即实施的事项；

（二）自治区党政主要领导在相关部门调研和指导工作中作

出相关指示和批示，并明确自治区给予保障或支持的事项；

（三）应急救灾等突发事项；

（四）符合政策规定且统筹部门（单位）已有预算无法解决

的人员经费。

三、申请条件

申请事项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部门的上年度全年支出进度应高于 90%，当年分

月支出进度高于自治区财政厅规定的指导性目标；

（二）依据充分、政策明确、前期手续完备、实施方案详实、

分年度资金测算合理，一经批准即可实施，资金当年可全部支出；

（三）不属于连续结转两年被财政收回资金的事项；

（四）人员经费需完成人员编制和工资批复等手续，具备工

资发放、社保缴费等条件。

四、申请程序

除应急救灾等突发事件经费及人员经费外，上半年自治区财

政厅原则上不受理追加预算申请。对符合本通知第二项、第三项

规定的事项，各部门可从下半年开始提出申请。除人员经费由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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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提出申请，自治区财政厅核拨外，其他事项由自治区财政厅研

究提出意见，并根据申请事项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，定期报请自

治区人民政府审定。属于预算调整事项的，按程序报请自治区人

大常委会批准后追加预算。经批准追加预算的事项，自治区财政

厅应及时通知相关部门，督促做好项目入库、资金监管、绩效评

价等工作，并在收到批复文件后 5个工作日内印发指标文件，办

理预算指标追加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对支出进度达不到规定要求但确需追加预算事项，以及中央

预算单位承担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委托工作任务申请追加预算事

项，按照“一事一议”办法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

2023 年 6 月 20 日

抄送：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。


